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新卫）环罚案卷第142号
	当

事

人
	名称（姓名）
	新乡市卫滨区顺驰金属制品厂

	
	地址（住址）
	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东水东村村东
	邮政编码
	453000

	
	营业执照注册号（公民身份证号）
	410711198112290517
	组织机构代码证（行业）
	/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703MA41W82W6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王金如
	职务
	法人

	案 由
	涉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规模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案件
	案件来源
	日常检查

	案  件

简  要

情  况
	2020年11月5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执法人员对新乡市卫滨区顺驰金属制品厂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新增设备与环评登记表内容不符，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责令备案后建设项目已停止生产使用的，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鉴于以上情况，提请对新乡市卫滨区顺驰金属制品厂进行立案处罚，建议对其实施责令改正和行政罚款。

	承办人

意  见
	         承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建议立案。建议该案件主办人是刘旭春，协办人是周翔。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机关负 责 人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